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資料卷宗續閱申請書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申請人請填寫黑色粗框內欄位）
	續閱之資料卷宗簡由
	
	原核准閱覽之公文發文字號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第           號

	續閱日期
	年  月  日
	原核准閱覽
日期
	年     月     日

	續閱事由
	□無法於指定時間閱覽完畢。

□其他：（事由）

	申請人：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
	處理意見：

	承辦單位
	
	二層決行
	課  長
	


